区工商联关于2018年度预算公开
报表内容的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决算公开工作，便于社会公众理解部门决算信息，根据揭榕财[2017]21号《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要求，按照揭榕财[2018]5号《关于批复2018年度预算通知》的要求，区工商联针对2018年度预算公开表格内容作以下的说明：
一、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

根据揭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设立揭阳市榕城区工商业联合会，为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根据《印发揭阳市榕城区榕城区工商业联合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揭榕机编[2011]54号）文件、(揭榕机编[2017]11号)文件，本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民主党派一起参政议政。
（二）协助政府进行专题调研，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出谋献策。
（三）开展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活动，开展工商专业培训，提供法律、管理、会计、审计、融资、咨询等服务。

（四）反映会员意见、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五）加强自身建设，发扬自我教育的传统，宣传国家的政策法令，引导教育会员爱国、敬业、守法，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六）开展与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中的工商社团和工商界人士的联络工作，协助政府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    

    （七）经政府委托或批准，参与某项具体经济活动，如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企业、个体会员举办和参加各种对内、对外展销会、交易会，对企业会员的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税收等进行检查、监督，为会员企业办理有关证明等。
　　（八）牵头负责非公有制企业专业人员技术资格（职称）的审查申报工作，并纳入人事部门统一组织评审；为会员出国（境）进行商务活动申办护照出具证明。 
　　（九）办好会办企业、事业。

（十）承办区委、区政府和市工商联交办的其它事项。
根据上述职责，区工商联设1个内设机构，办公室。

二、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收入预算总额47.3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7.36万元。2018年支出预算总额47.3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0.8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7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58万元.
三、专业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所需的费用，包括团组数及人数情况；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所需的费用；国内公务接待所需的费用，包括批次及人数等情况，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要细化到“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
行政运行经费：是指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工资福利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为住房公积金支出。公用经费为商品和服务支出和其他资本性支出。 

